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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协商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受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

办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5年 12月 20日

刊登后，公司董事会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召开投资者座谈会、网上路演、电话

咨询、邮件、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在总结

广大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天创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维持不变，具体方案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将获得 3.0股的股份。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

东共计送出 1287万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每 10股需向流通股股东送出 1.5股股

份。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公司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文

件之规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控股股东京能集团（简称“承诺人”）作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1） 承诺人持有的天创置业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的 36个月

内(以下简称“流通锁定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 在上述流通权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合计占天创置业股份总额的比例在第一个 12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3） 承诺人将为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

股股东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

后，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

承诺人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或者取得承诺人的同意。 

（4）若在承诺的禁售期内出售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或在禁售期满后

超出承诺的比例出售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则该等行为的实施人愿意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即因实施该种违约行为所得到的价款将全部归公司所有。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

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05年 12月 30日复牌。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详见 2005年 12月 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摘要）》。 

 

特此公告！ 

                                     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2月 29日 


